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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兄担保反陷诉讼泥潭

一份复印件掀起的数年波澜
□通讯员 宋伊一

“这份《还款计划》是复印件，我们双方当时就
没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判我承担担保责任？ ”面
对法院的判决，大军（化名）困惑不解。 一份写于
2016 年的《还款计划》，让他的生活陷入长达数年
的诉讼漩涡， 原本平静的生活被这看不到尽头的
法律纷争打乱。

这起看似简单的担保合同纠纷， 背后却牵扯
着刑事退赔能否转为民事债务、 未经质证的证据
可否采信、公告送达是否合法等争议。 从一审被驳
回起诉，到二审发回重审，再到再审申请被驳回，
最终走向检察监督，这起案件的曲折历程，折射出
司法实践中对刑民交叉问题的复杂考量。

2014 年至 2016 年，大明（化名）在担任青岛某
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资公司）江苏盐城市场
区域经理期间，挪用公司货款 102 万余元。事发后，
大明与公司代表高飞（化名）协商私了，并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分 9 年偿还 99
万元，同时由其弟大军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

然而，这份《还款计划》的效力从一开始就存
疑。 大军称， 大明当时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
险，希望通过积极退赃来争取宽大处理，所以才请
自己出面担保。 但农资公司领导并未在该计划上
签字或盖章确认。 大军提供的一段录音中，农资公
司领导曾表示要将大明“送进去”。 后来，因无力还
款，大明主动投案自首。

2017 年，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以挪
用资金罪判处大明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责令其
退赔 102 万余元给农资公司。

刑事判决生效后，2022 年 3 月，农资公司转而
向郸城县人民法院起诉担保人大军， 要求其承担
担保责任，偿还欠款及利息。

案情回溯：挪用资金背后的《还款计划》

郸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该案涉及的债权
债务关系已被刑事判决确认并处理， 不属于民事
诉讼受案范围， 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裁定驳回起
诉。

农资公司不服上诉，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认为，虽然主债权已由刑事判决处理，但保证合
同关系相对独立， 不应一并驳回， 遂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作出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郸城县人
民法院重新审理。

郸城县人民法院重审后， 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作出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判决，认定大军在《还
款计划》中的承诺符合一般保证特征。 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判决大军偿还农资公司 52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郸城县人民法院作出这一判
决时，大明和大军均未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依据村
委会出具的大军、大明“下落不明”证明，适用公告
送达与缺席审判。

诉讼波折：两级法院的不同认定

面对判决 ， 大军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被驳回后， 转而向郸城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
督。

郸城县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审查发现， 本案
存在多处疑点：一是关键证据问题。农资公司提交的
《还款计划》是一份复印件，且经调查无法找到原件。
更令人疑惑的是， 大军提供的复印件与农资公司提
供的复印件内容并不一致。在担保人、主债务人未到
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 这份未经质证的关键证据如
何作为定案依据？

二是《还款计划》的效力问题。 现有证据表明，
该计划是大明为避免刑事追究而提出， 实质上是一

份附条件的《还款计划》，农资公司是否认可存疑。大
明在签署计划后不久即主动投案， 也从侧面反映出
他可能已放弃通过该计划解决问题。

三是法律适用争议。刑事判决已责令大明退赔，
这种退赔义务能否通过民事担保的方式转移给他人

承担？ 大军的担保是基于帮助其兄大明减轻刑事责
任的目的，还是真实的民事担保意思表示？

四是程序问题。经核实，村委会在没有充分调查
的情况下出具了大军、大明“下落不明”的证明。实际
上，大军的母亲当时一直在家，可以通过她联系上大
军。法院依据这些不实证明适用公告送达，导致当事
人未能实际参与诉讼，程序上存在瑕疵。

检察监督：审查发现四大关键问题

“退赃退赔是犯罪分子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具有
人身专属性， 不能脱离刑事责任而单独设定为民事
责任，也不能转移给他人承担。 ”承办检察官指出本
案的核心争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刑事案件的
被害人应当通过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寻求救济， 不能
就同一事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本案中，农资公司的
损失已通过刑事判决获得救济途径， 再通过民事诉
讼要求担保人承担责任， 实质上是对同一损失的重
复主张。

此外， 刑事退赔与民事债务在性质上存在本质
区别。 刑事退赔是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
强制恢复措施， 而民事债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 将刑事退赔转化为民事债务，可能模糊两
种责任的性质和功能。

综合审查，郸城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
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 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且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督条件。 于是，郸城县人
民检察院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向郸城县人民法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郸城县人民法院采纳了郸城县人民检察院的再

审检察建议，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作出判决，撤销原
判决， 驳回农资公司要求大军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
请求。农资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5 年 6 月 27 日，周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至此，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尘埃落定。

检察机关的履职并未止步于个案纠错。 针对案
件暴露出的基层证明出具不规范问题， 郸城县人民
检察院依法向主管单位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实
现了从“办理一案”到“治理一片”的职能延伸。

法律程序终结，生活翻开新篇。 不久前，承办检
察官王腾腾收到大军发来的信息， 得知他们夫妇已
在北京安顿下来，找到了新工作，生活重新回归正轨。

刑民交叉：如何精准界定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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